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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據上開財政健全小組分組座談會討論及各界意見，應於量能課稅原則下，兼顧稅收穩定、稽

徵成本、市場及經濟衝擊與國際競爭力等因素。財政部建議對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課稅議題

採漸進原則，選擇簡單可行、受影響人數較少、對資本市場及經濟層面衝擊較小、符合量能

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之方案，爰規劃個人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修正所得稅法，按單一稅

率分開計稅，合併申報；營利事業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維持最低稅負制，惟調降扣除額

及調高稅率。財政部業擬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所得稅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於 101 年 4 月 16 日函送本院核轉 貴院審議，並於完成立法程序後，積極進行

稽徵作業之規劃。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世嘉就文建會依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

投資管理計畫陸續與 12 家文創創投管理公司業者完成簽約，

恐引起各界爭議，將是夢想家事件的翻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73） 

林委員就「本會依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委託投資管理計畫陸續與 12 家文創創投管理公司業

者完成簽約，恐引起各界爭議，將是夢想家事件的翻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查復如下： 

一、由於文創產業之規模及性質與一般傳統產業不同，文建會特別針對文創產業之特性與需求，於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第三點設第四類「

僅投資文創產業之創業投資事業」資格，以鼓勵民間募集文創基金投資文創產業。惟此類別

之專業管理公司雖無公司設立年限之限制，但必須符合「專職投資人員五人以上，且至少需

有二名專職投資人員各具備三年以上文化創意產業之經營或投資經驗」之限制，以確保其專

業能力。另外為避免上述第四類之機制所衍生的關係人交易之疑慮，文建會在審查該類投資

申請案時，已嚴謹督導專業管理公司執行利益迴避與資訊充分揭露等內部控制制度，避免不

當利益輸送之可能性；另一方面，專業管理公司仍為第三方投資，投資金額對等甚或超過文

建會搭配投資額度，共同承擔投資風險。 

二、文建會辦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係參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兩次招標甄選的作法，依政

府採購法辦理公開評選，由專業管理公司提出投資計畫申請，經評選委員會評選後，挑選符

合規定的計畫，選出 12 家專業管理公司。徵選過程均公開、公平及公正，並未針對特定產業

或特定人士預設投資額度或投資計畫，亦非如外界所言專為「馬友友集團」量身打造。 

三、另誠如林委員所言，王偉忠先生為文創一號公司之董事，該公司與文建會共同投資「華星娛樂

公司-電視．華人星光大道」及「南方島公司-電影．花漾」二案，雖有關係人身分，但已依據

文建會「共同投資之投資原則與申請流程」規定，堅守利益迴避原則。且投資案投資評估審

議委員會係由國發基金、文建會及專業管理公司代表組成，並採行共識決，凡有任何一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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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投資案即不成立，並無報導圖利創投之情事。 

四、至於林委員於文內提及 100 年爭取文建會文創創投管理公司招標相關資料一節，業整理如附件

。 

五、文創創投在其他先進國家早有先例，亦有一定成績，其方向及目標即在希望透過政策與機制把

文化的內涵、創意的價值，轉化為產值，以逐步提升國家競爭力。目前已經踏出第一步的文

創創投，要如何持續發揮永續的效能，還需要與文化界、文創界，以及創投業者做更深的、

開放的、持續的溝通，也希望林委員能夠大力支持。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林委員） 

（七十四）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請政府儘速規劃一套完整的中醫藥醫

療體系，並在民俗調理教、考、用還沒建立制度前，應保障民

俗調理人員工作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76） 

江委員就本署儘速規劃一套完整的中醫藥醫療體系，並在民俗調理教、考、用還沒建立制度

前，應保障民俗調理人員工作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在民俗調理人員問題部分： 

(一)為釐清民俗調理行為之定位與相關管理問題，本署業於 101 年 4 月 11 日召開「民俗調理

從業人員執業相關問題研商會議」，就「推拿」係為醫療行為或民俗調理行為及中醫診

所之民俗調理從業人員，得否繼續在診所從業等議題進行討論，俟獲致具體結論後，本

署將據以實施。 

(二)考量中醫傷科醫療業務無法由中醫師全程獨力完成，亟需培訓相關醫事人員協助處理後

續醫療輔助行為之實際狀況，本署相關單位與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曾召開多次會議討

論，初步結論如下：1、中醫診療屬於團隊服務，需要相關醫事人員協助醫療業務的執行

；2、中醫傷科輔助人員人力，短期可由相關醫事人員（如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經再

教育後協助執行，長期得考慮將中醫推拿之醫療輔助業務納入相關醫事科系之養成教育

，再循教、考、訓、用模式產生相關醫事專業人員。 

(三)若擬成立新一類醫事專業人員，須就中醫師與該類人員執業分工與責任作明顯界定，由

於事涉中醫界、民俗調理界雙方權益，非短時間即能達到共識。又查，目前國內 14 類醫

事人員之規劃及培育，係採取管制措施，以避免醫事人力供需不平衡，造成醫療人力資

源之浪費、進而不當誘發醫療需求及影響醫療之服務品質。是以，如成立「推拿師」之

醫事人員類別，其業務範疇需具有排他性，且與其他醫事人員業務範疇應明確區隔，始

具實益。另外，如成立推拿師之醫事人員類別並納入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管理，屆時未取

得推拿師證書資格者即不得執行該項業務，違者依該法論處，對於目前從事民俗調理推

拿業者之就業權益影響甚大，須審慎考量。 


